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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 9月 15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8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名，所持（代表）

股份数139,556,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34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6名，代表股份138,195,5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737%。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361,4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8%。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9,556,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61,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晓璇、周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1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2

203,184,377

11.19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赵志鹏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李黔，独立董事李光金、周友苏以通讯方式参会；董

事熊国斌、陈良春因无法正常履职，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监事栾黎、谭德彬、赵帅以通讯方式参会；

3、董事会秘书王雪岭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167,077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7,300

比例（%）

0.00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3,167,077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7,300

比例（%）

0.00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说明：议案 1涉及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蜀道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参会的蜀道集团所持股份4,923,736,238股

已回避表决。蜀道集团控制的公司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藏区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高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均未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

注：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四川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实施战略重组，新设合并成立蜀道集团，公司控股股东已由铁投集团变更

为蜀道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变。新设合并产生的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但铁投集团名下的股份的所有权由蜀道集团享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谷荷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四川路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3-100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思贤3655号正泰启迪智电港A3栋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

1,311,617,277

61.64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朱信敏先生主持

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陆川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潘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733,046

比例（%）

68.2376

反对

票数

45,026,027

比例（%）

31.76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1,233,851

比例（%）

99.9708

反对

票数

383,426

比例（%）

0.02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补充协议》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6,301,946

比例（%）

68.1408

反对

票数

45,026,027

比例（%）

31.85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南存辉、朱信敏、吴炳池、张智寰、陆川、南尔、林贻明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 1,
169,858,204股，已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远、潘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3-072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安宁北里8 号北京泰山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8

118

299,668,066

299,668,066

64.9024

64.90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邹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雷军先生请假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宋涛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章庆元先生、副总经理姜志强先生、

财务负责人崔研女士、副总经理毕晓存女士、副总经理庄湧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9,654,843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2,529

比例（%）

0.0042

弃权

票数

694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9,654,843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2,529

比例（%）

0.0042

弃权

票数

694

比例（%）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关于修订《北京金山办公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267,492

61,267,492

比例（%）

99.9784

99.9784

反对

票数

12,529

12,529

比例（%）

0.0204

0.0204

弃权

票数

694

694

比例（%）

0.0011

0.00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

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第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筱、李卉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11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3-056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13.85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3.74元/股
● “福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9月19日

● “福新转债”自2023年9月18日停止转股，2023年9月19日起恢复转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91号)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2023年1月4日公开发行了429.018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 42,901.80万元，并于 2023年 2月 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福新转

债”，债券代码“111012”。“福新转债”存续起止日期为2023年1月4日至2029年1月3日，转股

期限为2023年7月10日至2029年1月3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4.02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3年 6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2023年7月11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在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3年 7月 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确定2023年7月11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32名激励对象324.00万股限制性股票。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24.00万股登记完

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综上，由于公司因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新股导致股本发生变化，拟对“福新转债”的转股

价格作出相应调整。本次调整符合《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一）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

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

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

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

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上述增发新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3.85元/股，A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76元/股，K为增发新股

率1.843%（3,240,000股/175,840,555股，股份总数以新增股份登记前的总股数175,840,555股

为计算基础），计算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P0+A×k）/（1+k）=13.74元/股。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3.85元/股调整

为 13.74元/股。调整后的“福新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3年 9月 19日起生效。“福新转债”自

2023年9月18日停止转股，2023年9月19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3-092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被担保对象亚德比利时公众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预计情况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自公司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加坡亚
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德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亚德（上海）环保系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德系统”）预计为亚德比利时公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B”）提供不超过3,550万欧元
的非融资性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为该公司执行项目的履约能力以及申请非融资性履约保函和
预付款保函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主要为信用担保，担保方为被担保方履约能力提供担保，以及
使用担保方的银行授信额度为被担保方转开非融资性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等。

二、本次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通知，经亚德系统董事会审议，同意亚德系统使用不超过36万欧元综合

授信额度，为TB向银行申请开立总金额不超过36万欧元的分离式非融资类型的保函。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担保方

亚德
系统

被担保方

TB

公司持有担保方
的股权比例

51%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99.08%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3,514 万 欧
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36万欧元
（以2023年9月15日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约合人民币276.71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0.39%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三、担保事项双方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亚德（上海）环保系统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4,800,000美元
4、成立日期：2001年8月8日
5、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2250号2幢2层B242室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032407056
7、法定代表人：CHRISTOPH ENGEL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除核电站建设经营、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

设）；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厂环境控制和保护设备、危险化学品
包装物、容器、非金属管道及相关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和安装；机电一体化系统软件
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的设计、调试，销售自产产品，机电设备、环保设备的安装，并提供相关
的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亚德公司持股100%。

10、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8,835,
192.39元，净资产 175,078,813.02元，营业收入 211,190,108.54元，营业利润-7,925,081.71元，
净利润-4,953,285.12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亚德比利时公众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000欧元
4、成立日期：2020年6月25日
5、注册地址：Industrie straat 9, 2500 Lier, 比利时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适用
7、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8、经营范围：工厂环境控制和保护设备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及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业

务重点主要集中在高温焚烧系统、废物转化能源系统等
9、股权结构：亚德公司持股100%。
10、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38,775,694.13

元，净资产 358,482.08元，营业收入 46,868,530.17元，营业利润 674,438.92元，净利润 660,
345.41元。

（三）亚德系统及TB均属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加坡亚德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经查询，
上述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TB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后，客户按照业务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亚德系统使用不超36

万欧元综合授信额度，为TB向银行申请开立总金额不超过36万欧元的分离式非融资类型的
保函，相关费用由TB承担。在执行业务合同过程中，如TB出现违约，客户有权按照保函相关
约定条款执行。

四、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系基于履行业务合同需要，被担保人TB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

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次担保金额共计36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76.71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9%；本次担保提供后，经审批担保余额3,514万欧元(约合人
民币27,010.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45%；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
间担保。

除本次担保事项外，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对外担保情况，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保函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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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23-047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3年9月15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

司将回购注销8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未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6.185万股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486,602,087股变更为8,485,740,237股。具

体内容详见2023年9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相关文件。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自 2023年 9月 16日至 2023年 10月 31日（工作日 9: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凉塘路三一工业城新研发楼4楼
联系人：樊建军
联系电话：0731-84031555
联系传真：0731-84031555
邮政编码：410100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23-04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三一产业园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3

2,835,414,2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41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向文波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由董事黄建龙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1人，董事向文波先生、俞宏福先生、梁稳根先生、唐修国先

生、易小刚先生、周华先生、伍中信先生、席卿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姚川大先生、李道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蔡盛林女士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35,362,240

比例（%）

99.9981

反对

票数

50,800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35,126,940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286,100

比例（%）

0.0100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73,110,092

772,874,792

比例（%）

99.9932

99.9628

反对

票数

50,800

286,100

比例（%）

0.0065

0.0370

弃权

票数

1,200

1,200

比例（%）

0.0003

0.00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琳凯、袁慧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24）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3,655,440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88元/股。本
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71,969,107.2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00,383,184.67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1,585,922.5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9月1日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当日出具天职业字（2023）第
4541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及截至 2023年9月1日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合计

户名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安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银行账号

1509212119000169911

791909713710801

36050184016409666888

账户余额

296,304,690.20

220,000,000

381,265,920.98

897,570,611.18

用途

超募资金

年产 300 万㎡高精密
双面多层 HDI 软板及

软硬
结合线路板项目

一年产 120 万平方米
印制电路板项目

年产 300 万㎡高精密
双面多层 HDI 软板及

软硬
结合线路板项目

一年产 120 万平方米
印制电路板项目

-

注：上述账户余额为截至2023年9月1日金额，其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
支行账户中的余额包含本次发行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甲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分别作为乙方，民生证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对应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
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使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文强、帖晓东可以随时向乙方查询、获取、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由指定客户经理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指定客户经理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支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2、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3、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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